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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加快處理指明文書申請的措施 

 
 

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自2017年12月30日開

始接受指明文書(牌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鑑於在處理

指明文書申請過程中遇到的種種情況，發牌委員會決定實施下述措施，

以加快處理指明文書申請。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已於2019年8
月30日發信給相關的指明文書申請人告知有關詳情。 
 
(I) 無須申請人先把骨灰安放數量還原才發出豁免書 
 
2. 根據《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第630章)(《條例》)第20(1)(b)及
(2)條，如果在骨灰安置所內的骨灰安放數量並非限於在以截算時間

(即2014年6月18日上午8時)狀況為準的數量，發牌委員會可拒絕其豁

免書申請，除非該些骨灰是在刊憲日期(即2017年6月30日)前安放在

該骨灰安置所內，而且符合以下情況: 
 

(i) 安放該些骨灰的龕位的安放權是在截算時間前售出；或 
 

(ii) 骨灰是安放在宗教骨灰塔(《條例》第57(14)條所界定者)內的

骨灰，而沒有為安放該些骨灰而繳付任何費用或其他款項，

亦無須為安放該些骨灰而繳付任何費用或其他款項。 
 

3. 根據《條例》第54(3)(a)(ii)條及55條，如符合以下情況，受供奉

者的骨灰可安放在有豁免書正就之而有效的截算前骨灰安置所內的

龕位內： 

(i) 該些龕位的安放權是在截算時間前售出；及 

(ii) 受供奉者的姓名，已記入經發牌委員會批註登記冊1內。 

 
4. 《條例》並無禁止骨灰安置所在寛限期2內新存放骨灰。所以，

有可能有些正在申請豁免書的骨灰安置所已於《條例》生效後在該處

                                                 
1  有關本文件中提及的登記冊，請參閱《私營骨灰安置所牌照及其他指明文書 - 申請指引》(《申

請指引》) 第 20 頁、第 21 頁、第 58 頁、附件 18 及附件 19。 
2 緊接《條例》生效前正在營辦的骨灰安置所可享有寛限期(即 2017 年 6 月 30 日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如這類別的骨灰安置所在上述期限屆滿時已提交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則寛限期

可延至該申請獲最終了結或被撤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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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新存放骨灰。發牌委員會顧及到如果硬性要求申請人先把在寛限期

內新存放在截算時間前售出的龕位(而該龕位已載於獲發牌委員會批

註的登記冊內)的骨灰移離該骨灰安置所才批准其豁免書申請，會對

有關先人及其家屬造成不必要的打擾和影響，所以，發牌委員會基於

《條例》第22條的公眾利益的考慮，會考慮行使《條例》第20(1)條賦

予的酌情權，就已符合申請豁免書所有規定(除了骨灰安放數量並非

限於在截算時間時的數量外)的骨灰安置所發出豁免書，而無須該骨

灰安置所先把自截算時間後新存放的骨灰(以下簡稱「新存放的骨灰」)
移離該骨灰安置所，但該些個案須符合下述情況: 

 
(i) 如「新存放的骨灰」是在2017年6月30日前開始存放於該骨

灰安置所內，而符合以下規定: 
 
(a) 骨灰是存放於截算時間前已售出的龕位，而該龕位已載

於獲發牌委員會批註的登記冊內及受供奉者的姓名與

於獲發牌委員會批註的登記冊內的關乎該龕位的受供

奉者姓名相符；或 
 

(b) 骨灰是安放在宗教骨灰塔(《條例》第 57(14)條所界定

者)內的骨灰，而沒有為安放該些骨灰而繳付任何費用

或其他款項，亦無須為安放該些骨灰而繳付任何費用或

其他款項；或 
 

(ii) 如「新存放的骨灰」是在寬限期內開始存放於該骨灰安置所

內，而符合以下規定: 
 
(a) 骨灰是存放於截算時間前已售出的龕位及該龕位已載

於獲發牌委員會批註的登記冊內；以及 
 

(b) 受供奉者的姓名與於獲發牌委員會批註的登記冊內的

關乎該龕位的受供奉者姓名相符。 
 
 
(II)  訂明申請人就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提交文件∕資料的限期 

 
5. 就「截算前骨灰安置所」提交指明文書申請的截止日期已於2018
年3月29日屆滿。自上述的申請截止日期至今已超過一年，發牌委員

會正盡快就收到的申請個案作出定奪。就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提交資

料∕文件的限期，發牌委員會已訂定為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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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述期限並不適用於(A)位於多層大廈(尤其是涉及有其他使用

者於同一座大廈)或位處高密度住宅地帶的骨灰安置所個案；及(B)經
考慮有關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有合理懷疑該申請屬於「明顯不符合申

請要求」3的個案。基於公眾利益，發牌委員會已陸續就上述(A)及(B)
類的個案作出定奪。 
 
7. 申請人在2019年12月31日後而在發牌委員會就上述暫免法律責

任書申請作出定奪前提交的文件或資料，除非有特殊情況及充分理由，

否則在一般情況下，發牌委員會將不會考慮該些文件或資料。申請人

在發牌委員會就上述申請作出定奪後才提交的文件或資料，發牌委員

會將不會考慮該些文件或資料。 
 
 
(III) 「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行政安排 
 
8. 鑑於有些處於寬限期內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可能自《條例》生效

(即2017年6月30日)後已新存放了先人骨灰，以及顧及公眾利益，發牌

委員會決定採取以下行政措施： 
 
 如果某提交了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截算前骨灰安置所」

屬下列情況 – 
 

(a) 如該骨灰安置所同時申請牌照，但沒有申請豁免書，而

已符合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的所有要求(除了《條例》

第 21(2)(a)(ii)條關乎骨灰安放數量的規定)，以及在寬限

期內新存放的骨灰只限於存放於已在刊憲日期前出售

的龕位；或 
 

(b) 如該骨灰安置所同時申請豁免書，而已符合申請暫免法

律責任書的所有要求(除了《條例》第 21(2)(a)(iii)條關

乎骨灰安放數量的規定)，以及在寬限期內新存放的骨

灰只限於存放於已出售龕位(在截算時間前出售，但該

安放權未有行使，或(如該龕位可安放多於一份骨灰)只
局部行使)， 

 
發牌委員會會考慮給予「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 

                                                 
3 屬「明顯不符合申請要求」個案的類別請參閱《申請指引》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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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條例》內有關暫免法律責任書有效期的規定，第一次

給予「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有效期為3年； 
 

 當上述「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期限接近屆滿時，

發牌委員會在考慮是否延續該「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

申請」的期限時，會顧及申請人在該「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

責任書申請」的有效期內有否根據其為了符合該暫免法律責

任書申請要求而提交並獲發牌委員會接納的行動計劃連同

時間表，合理地迅速採取所有必需步驟，以符合與該暫免法

律責任書申請一併提交的牌照∕豁免書申請的所有要求。若

申請人不能證明致使發牌委員會信納其已合理地迅速採取

所有上述必需步驟，發牌委員會將不會延續該「原則上同意

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期限，而會就其整組申請作定奪，

若申請人並未符合與該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一併提交的牌

照∕豁免書申請的所有規定和要求，發牌委員會將拒絕整組

申請； 
 
 給予「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並不表示某所骨灰

安置所最終一定可獲批牌照∕豁免書，如果申請人在「原則

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有效期屆滿時仍未符合與該

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一併提交的牌照∕豁免書申請的所有

規定和要求，發牌委員會將可能拒絕整組申請，在此情況下，

該骨灰安置所須結束營運，並按《條例》的相關規定合法處

置骨灰； 
 
 在「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有效期間，發牌委

員會並未就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作最終定奪，所以有關骨灰

安置所仍處於寬限期，如有關申請人其後能夠符合關乎骨灰

安放數量的規定，發牌委員會仍會考慮發出暫免法律責任書；

以及 
 
 若在「原則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的有效期內，申請

人已符合與該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一併提交的牌照∕豁免

書申請的所有規定和要求，發牌委員會會考慮直接就該牌照

∕豁免書申請作定奪，並舉行公開會議審議有關申請。 
 
9. 為了加快審批進度，發牌委員會將不會就審議暫免法律責任書

申請的個案(建議拒絕個案除外)舉行公開會議，然而仍會在舉行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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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議該個案前向申請人發出有關該個案的會議文件的副本及告

知申請人發牌委員會將會舉行閉門會議審議該個案，但不會邀請申請

人出席該閉門會議。發牌委員會秘書處將會在會議完結及完成所須程

序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有關發牌委員會的立場(就「原則上同意暫免

法律責任書申請」的個案而言)或決定(就正式批准暫免法律責任書申

請的個案而言)，並會將該立場或決定在「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專題

網站www.rpc.gov.hk公布。 
 
 
 
 
 

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2019年8月 

http://www.rpc.gov.hk/

